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陞遷要點 

110年 10月 13日 110學年度第 3次行政會議通過 

一、國立高雄科技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激勵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以下簡稱校務基金人

員)工作士氣，增進業務交流，採公開、公平、公正方式，擇優陞任或遷調歷練，以拔擢

及培育人才，爰依本校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第十八條規定，

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以校務基金人員為適用對象，其陞任應依本校務基金人員陞遷序列表(如附件一)

逐級循序擇優辦理。 

前項序列表第一序列合計人數以校務基金人員在職人數百分之二為原則；第二序列合計

人數以校務基金人員在職人數百分之二十五為原則。 

前項比例，每年提交校務基金工作人員人力審議小組審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定。 

三、本要點所稱之陞遷，係指下列情形之一者： 

(一)陞任較高職稱之職務。 

(二)遷調相同職稱或職責相當之職務。 

四、校務基金人員職務出缺，依本辦法第六條規定，陳請校長以陞遷方式辦理遴補之案件，

應依本要點規定辦理甄審。 

約用專員或約用技術師以上職稱之職務出缺，以校內遷調或陞任方式辦理為原則。 

五、校務基金人員參加陞任高一序列職務者，應具下列資格條件： 

(一)任現職相同職稱之職務或曾任原三校(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相當職務滿五年以上。但於留職停薪期間，不得參加陞任。 

(二)最近三年年終考核為二年列甲等、一年列乙等以上且考核成績不得低於七十五分。但因

育嬰留職停薪期間，得溯及採計三年考核成績。 

(三)最近三年內未曾受刑事處分或平時考核申誡以上處分。 

六、校務基金人員職務出缺經核定以校內陞任方式遴補，人事室作業程序如下： 

(一)意願調查：將職缺資訊於校內公告三日以上，符合資格且有意願者得於期限內報名，並

檢附相關佐證資料。 

(二)評分：依本校校務基金人員陞任評分標準表(以下簡稱評分標準表，如附件二)評定分數。

陞任項目評分，以月為計算單位，採計至辦理陞任作業之前一個月止。 

(三)面試：陳請校長組成面試小組五人，人事室主任為當然委員，其餘委員由校長指定單位

主管、副主管或簡任非主管擔任，並指定一人為召集人。 

(四)綜合考評：陳請校長或經其授權之人員就參加陞任人員品德、服務情形、專長才能、發

展潛力、出缺職務需要等因素作綜合考評。 

(五)甄審核定： 

1.依積分高低順序造列名冊，交付本校校務基金人員陞遷考核暨獎懲委員會(以下簡稱陞

遷委員會)評審後，陳請校長就前三名中圈定陞補之；如陞遷二人以上時，就陞遷人數

之二倍中圈定陞補之。但每一職缺參加陞任人員未達三人時，不受此限。 

2.校長對陞任之人選有不同意見時，得退回改依其他遴補方式辦理。 

七、校務基金人員得以指派遷調或申請遷調方式，在本校一級單位內各組間或跨一級單位間

遷調同一序列不同之職務。 

     校務基金人員具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實施遷調： 

(一)以定期契約進用人員。 

(二)留職停薪人員。 

(三)因業務性質具特殊性或專門性，並經校長核定不實施遷調者。 

(四)三年內屆滿強制退休六十五歲者。 



八、為應校務需要，或因校務基金人員工作表現不佳，或任現職達五年以上者，得以指派遷

調方式調整職務。 

前項指派遷調由秘書室陳請校長指派副校長一人擔任召集人，及單位主管或簡任非主管

組成專案審議小組進行審議，核定後移請人事室發布。 

九、校務基金人員職務出缺經核定以校內遷調方式遴補，得由任現職滿三年以上者申請遷調。 

前項申請遷調作業由人事室將職缺資訊於校內公告三日以上，符合資格且有意願者於期

限內報名，彙整後移請用人單位書審擇優勾選三人以上，併同本校校務基金人員外補甄

選流程辦理面試，面試結果報請校長核定。 

前項用人單位擇優勾選於申請遷調人數不足三人時，不受此限。 

十、核定陞遷之校務基金人員應於一個月內赴新職單位報到，並辦妥原經辦事項及經管財務

列冊移交。 

校務基金人員陞遷到職後，必要時得於一個月內以部分時間返回原任單位輔導接任人員

或協助處理原承辦業務。 

十一、校務基金人員對於陞遷作業，如認有不當致損害其權益者，得依本校職工申訴評議委

員會組織及評議要點提起救濟。 

十二、辦理陞遷業務之人員，不得循私舞弊、遺漏舛誤或洩漏秘密；其涉及本人、配偶及三

親等以內血親、姻親之甄審案，應行迴避。如有違反，視情節予以懲處。 

十三、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陞遷序列表 

 

序列 
職稱 

備註 
行政類、勞務類 技術類 

一 約用高級專員 約用高級技術師 
一、陞任應依本序列表逐級循序

擇優辦理。 

二、經理類約用副理、約用經理

及約用資深經理，遇缺不補

且不辦理陞遷。 

三、約用助理員 A 及約用技術佐

A，遇缺不補且不辦理陞任。 

二 約用專員 約用技術師 

三 約用組員 約用技術員 

四 約用助理員 約用技術佐 

五 約用助理員 A 約用技術佐 A 

附件一 



國立高雄科技大學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陞任評分標準表 

評比項目 評分標準 說明 

學歷 

高中（職） 1 
最高以 3

分為限 

學歷之認定，以教育部或國防部（軍

事學校）學制為準，並以最高學歷

計算。凡經教育部立案或認可之專

科以上學校學歷，不分國內外，計

分相同。 

大專 2 

碩士以上 3 

年資 每滿 1年 1 

最高以 10

分為限 

一、 服務年資計分，以現職相同職

稱之職務年資為限；另曾任原

三校(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

學、國立高雄第一科技大學、

國立高雄海洋科技大學)相當

職務，經依「國立高雄科技大

學校務基金進用工作人員薪

資支給標準」規定採計提敘薪

級之年資，比照評分標準計

分。 

二、 尾數未滿半年者，依評分標準

折半計分；半年以上，未滿 1

年者，以 1年計算。 

考核 

乙等(75分以上) 1 

最高以 10

分為限 

一、年終考核，以現職相同職稱職

務最近 5年為限。 

二、考列乙等未滿 75分或考列丙

等者，不予計分。 

三、另予考核者，依評分標準折半

計分。 

四、育嬰留職停薪人員於復職後，

其考核之計分得溯前採計，惟

仍應以採計現職相同職稱職務

期間之考核為限，且最多合計

5年。 

甲等 2 

優等 3 

獎懲 

嘉獎(申誡)1次 0.1 

最高以 8

分為限 

一、以最近 5 年內現職相同職稱職

務期間已核定發布之獎懲為

限。 

二、依評分標準獎加懲減，其結果

如產生負分時，本項以零分計

算。 

三、育嬰留職停薪人員於復職後，

其獎懲之計分得溯前採計，惟

計功(記過)1次 0.5 

計大功(記大過)1次 2 

附件二 



仍應以採計現職相同職稱職務

期間之獎懲為限，且最多合計

5年。 

獲選

本校

績優

職工 

服務特優 5 
最高以 5

分為限 

以最近 5年內現職相同職稱職務期

間已獲選者為限。 

服務優良 3 

訓練

研習 
每滿 20小時 1 

最高以 5

分為限 

一、每滿 20小時核予 1分，每一週

年採計 30小時為限。 

二、以最近 5 年內（自辦理陞任甄

審當月上溯計算）現職相同職

稱職務期間，參加與本職業務

相關之訓練研習，並登載於本

校「校基人員訓練學習時數查

詢系統」之學習時數始予計分。 

三、獲取學位之進修時數不予計

分。 

四、本項評分如有疑義，得由陞遷

委員會核予適當評分。 

語文

能力 

通過相當全民英檢初級能力之

國際語言測驗，領有合格證書

者 

1 

最高以 5

分為限 

一、通過其他英語能力測驗者(例：

TOEIC 多益、IELTS 雅思)，按

其相當全民英檢之等級計分。 

二、取得二項以上英語能力測驗合

格證書者，以等級最高者計分。 

三、具國內特殊語言能力或通過英

語能力以外之其他國際語言能

力測驗者，如與本職業務相關，

得由陞遷委員會參酌評分標準

核予適當評分。  

通過相當全民英檢中級能力之

國際語言測驗，領有合格證書

者 

3 

通過相當全民英檢中高級以上

能力之國際語言測驗，領有合

格證書者 

5 



 

職務

歷練 
跨單位遷調 3 

最高以 9

分為限 

一、本項計分包括本校一級單位

內各組間或跨一級單位間同

一序列不同職務之調動，不包

含代理職務。 

二、遷調職務，任一職務須任職滿 

2 年方予採計累計計分。 

三、因現職不適任，或不守紀律而

調整職務者，不予計分。 

單位

主管

考評 

由現職服務單位主管就符合陞

任資格條件者之資績作綜合考

評 

最高以10分為限 

由參加陞任人員原服務單位主管依

據平時表現綜合考評，但超過 9 分

(含)或低於 3 分(含)者，應由單位

主管加註具體事實說明，提供陞遷

委員會參考。 

面試 由面試小組評審 最高以15分為限 

一、由面試小組評審，核予適當評

分。 

二、評分標準表未採計但有助陞任

之書面資料(如：具與擬陞任職

務工作性質相關之職業證照、

專業證照等)，得由參加陞任人

員提供面試小組參酌核予適當

評分。 

校長

綜合

考評 

由校長就參加陞任人員品德、

服務情形、專長才能、發展潛

力、出缺職務需要等因素作綜

合考評 

最高以20分為限 

一、校長作綜合考評後，應提陞遷

委員會就各參加陞任人員之積

分高低，排定名次，送由人事

室列冊陳請校長圈定陞補。 

二、本項考評得由校長或經其授權

之人員考評成績。 


